漕河镇2016年部门预算安排情况说明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[2014]45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地方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4]36号）相关规定，结合目前我镇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要求，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，漕河镇的收支全部包含在部门预算中。

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我镇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机构分为两个办公室及三个服务中心。两办为：党政办公室及经济发展办公室，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；三个服务中心为：计划生育服务中心、农业服务中心、文化服务中心，资金来源为财政性资金基本保障经费。

二、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6年部门收入预算总额为949.87万元，全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。

2016年部门支出预算总额为949.87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支出675.58万元，日常公用经费支出68.92万元，项目支出205.37万元。
三、“三公”经费情况
按照县纪律检查委员会、县财政局、县监察局《关于印发县部门预算及三公经费公开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财发［2013］27号）文件要求，制定了“三公”经费分配方案。 

（一）、公开的原因：“三公”经费公开是推进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，是打造“阳光政府”的具体体现。有助于建设高效廉洁政府，提高政府执行能力和办事效率；有助于促进依法理财、民主理财，加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。 

（二）、公开的原则：（1）合法合规；（2）积极稳妥；（3）清晰易懂。 

（三）、公开内容： 

三公经费总计27.5万元，较前去年持平。
